
证券代码：002266������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2009-030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审计机构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天健东方会计

师事务所更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函》。 因业务发展需要，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于日前合并

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前

述事项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因此，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更名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本次名称变更不涉及该审计机构主体资格等事项的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11�月 26�日

证券代码：600879��������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09-023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网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由于公司名称变更，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发生变化，由

www.rocketstock.com.cn

变更为

www.

catec-ltd.cn

，同时公司电子信箱由

lmlv@rocketstock.com.cn

变更为

catec@catec- ltd.cn

。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0983�����证券简称：合肥三洋 编号：临 2009－027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出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有关情况：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

上午

8

：

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到会股东及股东委托人共计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10,910,250

股， 占总股份

333,000,000

股的

63.34%

。 参加本次会议的流通股股数为

83,000

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友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公司

6

名董事、

1

名独立董事及

4

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股东及股东委托人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以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南岗新工业园项目的议案》。

2

、以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关于公司南岗新工业园

项目投资的议案》。

3

、以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本次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推选举金友华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推选曹景贵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推选高祥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

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推选杨宇澄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210,

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推选奥俊一郎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推选福井敏二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

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推选

松本雅和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推选森幸

一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

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推选潘立生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210,910,250

票，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 推选李惠阳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210,910,250

票， 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推选李健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

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推选于水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

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共计十二名，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中方董事候选人简历：

金友华简历：男，

1965

年

10

月出生。

1989

年

7

月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无机化工专业，安

徽工商管理学院

MBA

研究生。

2000

年起历任合肥荣事达佳优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合肥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法人代表；

2008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

董事长。

曹景贵简历：男，汉族，

1963

年

2

月出生，安徽合肥人，大学学历。

2005

年

5

月至今任合

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董事；其中

2006

年

1

月至今兼任合肥市

国正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

12

月至今兼任合肥市国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长。

高祥简历：男，汉族，

1972

年

7

月出生，安徽肥东人，研究生学历。

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12

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工商管理硕士（

MBA

）脱产学习。

2004

年

12

月至今，历任合肥

荣事达集团公司保障制造本部规划经理、战略投资本部副总经理、战略投资本部总经理等职

务。

杨宇澄简历：男，

1970

年

4

月出生，安徽桐城人。

1992

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技

术专业，学士学位。

2005

年至

2008

年，任公司技术中心电控开发室部长，

2009

年

2

月至今，

任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日方董事候选人：

奥俊一郎简历：男，日本国籍，

1950

年

9

月出生，

1968

年

3

月毕业于日本鹿儿岛工业高

校。

2003

年

4

月起历任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家居生活系统解决方案公司滚筒洗衣机

BU

总负

责人、总务人事本部副本部长、全球营业集团国内营销本部副本部长，

2008

年

4

月至今任三

洋爱科雅株式会社社长。

福井敏二简历：男，日本国籍，

1961

年

7

月出生于日本大阪。

1985

年

3

月毕业于同志社

（

DOSHISHA

）大学商学部，

1985

年

4

月加入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1998

年任三洋电机株式会

社财务部担当科长，

2002

年起历任三洋电机（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部部长、总经理，三

洋电机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三

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松本雅和简历：日本国籍，

1961

年出生，毕业于日本国三重大学。 曾任三洋电机株式会

社洗衣机单元技术部部长、洗衣机单元单元长，现任三洋爱科雅株式会社董事。

森幸一简历：男，日本国籍，

1950

年出生，毕业于日本滋贺县立濑田工业高校。 曾任三洋

电机电化事业部海外营业部部长，本公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总裁。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潘立生简历：男，

1963

年

6

月出生，安徽桐城人。

1984

年

7

月毕业于南昌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铸造专业，

1989

年获哈尔滨工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2005

年就读合肥工业大

学博士研究生，

1989

年至今就职于合肥工业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为会计理论与企业会计实

务和资本市场与投资研究。

李惠阳简历：男，

1973

年

10

月出生。

1995

年

7

月毕业于哈尔滨科技大学外语系，

2001

年

7

月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位，

2005

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商法研究法学博士学位，

2003

年至

2004

年

8

月担任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曾任三洋中国投资总公司法律顾问，现

任北京物质学院法政系教师。

李健简历：男，

1968

年

1

月出生，经济法专业研究生，高级律师，安徽省人大地方立法咨

询专家库成员，安徽农业大学法学客座教授，安徽省青联常委、安徽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安

徽省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合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现任安徽健友律师事务所主任。

于水简历：中国国籍，

1964

年

9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法律系博士生

毕业

.

曾任大连陈德惠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部主任、大连华夏律师事务所主任、辽宁法大律

师事务所律师。 现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法律顾问、 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律师，大连日清制油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

4

、以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本次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推选张拥军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推选近藤隆行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赞成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推选林平生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赞成

票

210,910,250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

100%,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

会后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由公司职代会推选杨仁标先生、王爱军先生为股份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

,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共计五名。

候选人简历如下：

张拥军简历：男、

1966

年

4

月

10

日出生，中国国籍、审计师、注册会计师、大学学历。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1

月任合肥银信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

2004

年

1

月至

2005

年

9

月任安徽

金丰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5

年至

2009

年

2

月，任合肥德厚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至今，任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近藤隆行简历：男，

1964

年

12

月

11

日出生，日本国籍。 毕业于太田市立商业高校。

1999

年

9

月任三洋空压机（印度尼西亚）财务董事；

2004

年

5

月，任清洁能源公司经营企划室

BU

，

经营管理部财务课课长；

2007

年

4

月由财务本部公司统括部派遣至清洁能源公司经营企划

室经营管理部关联结算担当部长；

2008

年

4

月由财务本部公司统括部派遣至商用产品集团

公司经营企划室经营管理部空压机担当部长， 现任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监事。

林平生简历：男、

1949

年

7

月

16

日出生，葡萄牙国籍。毕业于澳门圣约翰英文书院。现任

长城贸易株式会社社长，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杨仁标简历：中国国籍，

1965

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安徽大学，曾任合肥三洋洗衣机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销售公司总经理，现任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监事、总裁助理。

王爱军简历：中国国籍，

1969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本科学历，毕业于重庆大学，曾任合

肥三洋洗衣机有限公司电脑车间主任，技术中心主任兼电脑总设计师，现任合肥荣事达三洋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副总工程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聘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喻荣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600983 公告编号：临 2006－028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以

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应有

12

名董事表决，实际有

10

名董事参加，

董事松本雅和书面委托董事奥俊一郎， 独立董事李惠阳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潘立生代为参加

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通

过以下决议：

1

、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即选举金

友华董事为股份公司董事长，选举奥俊一郎董事为股份公司副董事长。

2

、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

案。 即设立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金友华、森幸一，独立董事李健组成，由金友华任主任。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潘立生、于水，董事杨宇澄组成，由潘立生任主任。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李惠阳、潘立生，董事高祥组成；由李惠阳任主任。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O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983�����证券简称：合肥三洋 编号：临 2006－029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召开了第四届第一次监事会，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4

名，监事近藤隆行书面委托监事林兴生代为参加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逐项讨论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

5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即选举张拥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9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９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４１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３

，

２０７

，

４４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８６％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为

２０

，

８０１

，

８６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７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１１７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股票

１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公司总股

本为

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１４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上述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实施完毕，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８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

经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８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６７

，

９６８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上述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毕，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５２

，

９２８

，

０００

股。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５２

，

９２８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以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比例增加股本

３０

，

５８５

，

６００

股，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３０

，

５８５

，

６００

股， 上述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实施完

毕。 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１４

，

０９９

，

２００

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前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概况，相关股东履行承诺、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上

市公司对其是否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１

、限售股份概况：

序号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份限售性质 占总股份比例

（

％

）

冻结或质押股
数

１

张亦斌
４２

，

９１１

，

８９０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２０．０４ ０

２

马玲芝
４０

，

２９５

，

５５６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１８．８２ ０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的股东张亦斌和马玲芝均做出如下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严格遵守。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常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

违规担保。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３

，

２０７

，

４４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８６％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２０

，

８０１

，

８６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７２％

。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张亦斌和马玲芝。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 备注

１

张亦斌
４２

，

９１１

，

８９０ ４２

，

９１１

，

８９０ １０

，

７２７

，

９７３

董事持股
，

每
年可转让

２５％

２

马玲芝
４０

，

２９５

，

５５６ ４０

，

２９５

，

５５６ １０

，

０７３

，

８８９

高管持股
，

每
年可转让

２５％

合计
８３

，

２０７

，

４４６ ８３

，

２０７

，

４４６ ２０

，

８０１

，

８６２

说明：限售股份持有人张亦斌作为本公司董事长，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为其所持股份总数

４２

，

９１１

，

８９０

股的

２５％

，即

１０

，

７２７

，

９７３

股；剩余

７５％

的股份将作为董事持股被冻结。限售股份持有人马玲芝作为

本公司副总经理，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为其所持股份总数

４０

，

２９５

，

５５６

股的

２５％

，即

１０

，

０７３

，

８８９

股；剩

余

７５％

的股份将作为高级管理人员持股被冻结。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６

，

３８４

，

７９５ ２０

，

８０１

，

８６２ ６５

，

５８２

，

９３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３

，

２０７

，

４４６ ８３

，

２０７

，

４４６ 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３

，

２０７

，

４４６ ８３

，

２０７

，

４４６ 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３

，

１７７

，

３４９ ６２

，

４０５

，

５８４ ６５

，

５８２

，

９３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７

，

７１４

，

４０５ ２０

，

８０１

，

８６２ １４８

，

５１６

，

２６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７

，

７１４

，

４０５ ２０

，

８０１

，

８６２ １４８

，

５１６

，

２６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１４

，

０９９

，

２００ ２１４

，

０９９

，

２００

注：本次变动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为

６５

，

５８２

，

９３３

，全部为高管锁定股。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０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２００６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

Ａ

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定向增发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获证监许可［

２００６

］

８３

号文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九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５

，

４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１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 其

中，兵团投资公司所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为

３

年，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止。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持股
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

股
）

占解除限售前上
市公司无限条件
股份的比例

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
的比例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

９３５

，

１６７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１％ ５．５８％

合计
—

３５

，

９３５

，

１６７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１％ ５．５８％

备注：上述股份计算基数已考虑：

（

１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送股（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和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２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因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

３２２

，

３６０

，

５１１

股增至

４１９

，

０６８

，

６６４

股。

（

３

）、截至目前，公司股份总数

４１９

，

０６８

，

６６４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５

，

６６６

，

５６３

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

附后

)

四、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我们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２００６

年非公开发行

对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

至公司

２００６

年非公开发行满

３６

个月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及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所产生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４０

万

股，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公司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符合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股

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在限售期限内没有

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司也不存

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３

、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兵团投资公司、农五师

８７

团等

８

家公司限售股股东部分或全部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６５

，

０６１

，

９５５

股；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限售股股东三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解

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１１

，

２１３

，

０２４

股；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农十二师五一农场、农二师

２１

团等

４

家限售股股东解除限售股份

总数为

３４

，

２６１

，

９３７

股。

（

４

）、本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解除限售股份为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５

）、公司剩余

２

，

１０１

股限售股份为公司高管持有的高管锁定股。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３

，

４０２

，

１０１ ５．５８４３％ ２

，

１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８３８％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股
２

，

１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２

，

１０１ ０．０００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

，

１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２

，

１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９５

，

６６６

，

５６３ ９４．４１５７％ ４１９

，

０６６

，

５６３ ９９．９９９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５

，

６６６

，

５６３ ９４．４１５７％ ４１９

，

０６６

，

５６３ ９９．９９９５％

２

、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４１９

，

０６８

，

６６４ １００％ ４１９

，

０６８

，

６６４ １０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６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３５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

，

５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一、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变动情况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１０９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４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６３０

万股。

２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２９１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

，

５６２．５０

万

股，该部分股票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２

，

１９２．５０

万股。

３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以总股本

１２

，

１９２．５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派

０．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每

１０

股实际派现金红利

０．０４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４

，

３８５

万股。

４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

，

３８５

万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６

，

５００

万股，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９０．５８％

、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３７．７７％

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６．６６％

。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万
股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

万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条件股
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公司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

％

）

备注

１

山东东方海
洋集团有限
公司

６

，

１００ ５

，

７００ ７９．４３ ３３．１２ ２３．３８

所持的
５７００

万股
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股
份质押登记

２

车轼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１．１５ ４．６５ ３．２８

现任公司董事长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离职后半年
内

，

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３

于克兴
０．０４５ － － － －

高管锁定股
４

赵玉山
２７６ － － － －

高管锁定股
合计

７

，

１７６．０４５ ６

，

５００ ９０．５８ ３７．７７ ２６．６６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１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自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持有该公司的股
份

，

也不接受该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严格履行上述

承诺
2

车轼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所
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２

，

７６０

，

４５０ ２

，

７６０

，

４５０

９．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１

，

７６０

，

４５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７６０

，

４５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

，

０８９

，

５５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７

，

０８９

，

５５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２

，

０８９

，

５５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７

，

０８９

，

５５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４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４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车轼严格遵守了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也未对上述股

东提供违规担保。

七、备查文件

１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

２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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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600660������公告编号：临 2009-028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大股东所持股份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接到第三大股东鸿侨海外有限公司通知， 该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出售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5,149,317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5%

。 本次减持前，鸿侨海外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385,239

股，占总股

本的

10.60%

；本次减持后，鸿侨海外有限公司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137,235,92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85%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26����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2009-036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武汉市鑫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等签订《贺家墩村 B 地块 "城中村 "综合改造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1

、协议书的生效条件：协议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协议书的履行期限：协议所涉地块拆迁完毕后

30

个月。

3

、本协议书仅为协议各方合作意愿的表示，协议书实施过程尚需履行政府相关机构相关决

策、审批等前置程序，协议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协议的履行期限根据具体项目实

施进度确定。

本协议书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三方履约能力、市场、政策和法律等方面。

4

、协议书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一、概述

2009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星惠誉

"

）与武

汉市鑫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旺投资

"

）、自然人陈光华共同签订了一份《贺家墩村

B

地块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合作建设贺家墩村

B

地块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项目

（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该项目所需投资金额拟定为

14.2

亿。

本协议已经福星惠誉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福星惠誉唯一股东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

二、协议主体介绍

鑫旺投资系武汉市江汉区贺家墩村

"

城中村

"

改造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后的经济实体，企业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江汉区发展大道

158

号，法定代表人童双喜，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

贰佰万元，经营范围对基础设施项目、地产开发、科技教育、高新技术项目投资；建设投资项目的

管理；电线电缆、通讯器材销售（不含无线发射装置）。 福星惠誉将在鑫旺投资支持下参与贺家墩

村

"

城中村

"

改造。 鑫旺投资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福星惠誉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东西湖区武汉银湖科技

产业开发园

8

号，法定代表人谭少群，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亿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陈光华，系鑫旺投资总经理，为本协议书中鑫旺投资的担保方，为其履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陈光华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的主要情况

本项目四至为：红旗渠路以南、京广铁路以北、银墩路以西、常青路以东的区域内。 本项目开

发用地面积约

246.9

亩

(

含整合用地

)

，净用地面积约

198.7

亩（具体以实测为准）

,

容积率不低于

4.5

，预计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59.64

万平方米（以政府规划部门最终审批为准）。

本项目将在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挂牌，福星惠誉力争在鑫旺投资的支持下摘牌，并作为开

发主体办理相关手续。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土地成本及拆迁安置补偿价款总额为

14.2

亿元（其中集体土地补偿

6,960

万元

,

拆迁补偿

115,000

万元

,

整合用地费

3,645

万元

,

其他

16,395

万元），若政府规划部门最终审批确定的开发用

地总建筑面积小于

59.64

万平方米，土地成本及拆迁安置补偿价款总额三方另行协商。

2

、在福星惠誉获得本项目竟得人资格的前提下，集体土地补偿费用

6,960

万元，福星惠誉不

直接支付给鑫旺投资，而由鑫旺投资直接购买福星惠誉商业物业。

3

、本协议生效之日（即

2009

年

11

月

26

日）起三日内，福星惠誉向鑫旺投资支付

5,000

万元

履约定金。 在福星惠誉获得本项目竞得人资格的前提下，上述履约定金相应冲抵成交价款总额，

其余款项按约定分阶段支付。 若福星惠誉未能获得本项目竞得人资格，鑫旺投资保证按期返还

全部履约定金。

4

、在福星惠誉获得本项目竞得人资格的前提下，鑫旺投资承诺以自身名义负责落实武汉市

人民政府有关

"

城中村

"

改造建设的优惠政策，并用于本项目建设之中，且不另行主张任何商业利

益。

5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年内，鑫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不得与任何其他任何第三方签订有关

本项目合作、合资、联合等合作开发的法律文件；本协议生效前，鑫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曾与其

他任何第三方签订的有关本项目合作、合资、联合等合作开发的法律文件，鑫旺投资承诺无条件

终止，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6

、违约责任：

（

1

）协议任何一方若单方提出解除本协议，应按本协议供地成交价款总额

14.2

亿元的

30%

支付违约金。

（

2

）若鑫旺投资违反上述

"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中第

5

条

"

，则按本协议供地成交价款总额

14.2

亿元的

30%

支付违约金。

（

3

）若福星惠誉逾期未支付或未足额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每逾期一日，按应当支付价款额

度的

3%

处以违约金；若二次逾期未足额支付拆迁款，鑫旺投资有权终止合同，并不需退回福星

惠誉前期支付的拆迁费。

（

4

）若鑫旺投资未按拆迁协议（另行签订）完成拆迁进度，需支付相应违约金。

五、目的及影响

福星惠誉签订此协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参与贺家墩村

"

城中村

"

改造的前期工作确保在贺家墩

村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建设项目所涉开发用地挂牌时顺利摘牌，以进一步增加公司的土地储备面

积，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及综合竞争实力。

该项目取得后，将为公司新增土地储备约

246.9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59.64

万平方米。

福星惠誉将根据本协议书约定，按项目进度支付城中村改造前期所需款项，协议书的履行

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贺家墩村

B

地块

"

城中村

"

综合改造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2

、 福星惠誉关于本协议的董事会决议及其唯一股东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该协

议的决定。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071���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09-045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截至

2009

年

11

月

26

日，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

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将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上午开市

起停牌一小时。

二、相关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玉宝先生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5.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426 ���� 证券简称：富龙热电 公告编号：2009－31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接控股股东赤峰富龙公用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下

称：富龙集团

)

通知获悉：富龙集团以其持有本公司的

15,896,195

股限售流通股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赤

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权质押期限为

2009

年

11

月

26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

截止本公告日， 富龙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计

171,701,732

股， 其中已质押股份为

85,

833,695

股，已质押股份占富龙集团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9.99%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55%

。

特此公告

赤峰富龙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45���证券简称：澳洋顺昌 公告编号：2009-060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0:30

。

2

、召开地点：张家港市澳洋国际大厦九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学如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3,475,0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4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详细内容请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

2009-057

号《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4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将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变更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居建平先生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

意见如下：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列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